
國立臺灣科技大學向華夏科技大學
借用、歸還財產流程圖

臺科大系所單位
有借用財產需求

華夏科大借出單位
簽章

更新日期：113.03.15

華夏校區辦公室及保管組
協助借用單位洽華夏科大
繕製設備借用單(1式4份)

臺科大借用單位簽章

結束

華夏科大保管組收執設
備借用單並傳送乙份予
臺科大保管組備查。
1.臺科大借用單位應負

財產保管責任。
2.臺科大借用單位應依

華夏科大財產管理規
定，配合財產盤點。

臺科大借用單位
已無使用需求

華夏科大借出單位保管人
於歸還欄位簽章

臺科大借用單位保管人於
設備借用單註明歸還日期
並簽章

華夏科大借出單位通知
該校保管組備查

結束

華夏科大保管組通知
臺科大保管組備查

借用程序 歸還程序


